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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顺）记者 16 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目前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形势依然严

峻，校园暴力问题不

容忽视。近三年来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数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人民法院 2021

年至2023年共审结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73178件，判处未成

年人罪犯98426人，

占同期全部刑事罪

犯的2%至2.5%。

最高法公布的

数据同时显示，对于

已满12不满14周岁

未成年人杀人、重伤

害犯罪，2021年3月

刑法修正案（十一）

实施以来，人民法院

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

4人，犯罪人年龄在

12至 13岁之间，被

依法判处10至15年

有期徒刑。

最 高 法 提 出 ，

人民法院对未成年

人 犯 罪 坚 持 贯 彻

“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和“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

则，积极采取适合

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的审判方式，强调

审判既要成为对失

足未成年人惩戒处

罚的公堂，又应作

为 挽 救 教 育 的 课

堂 。 处 罚 上 坚 持

“宽容但不纵容”，

对于主观恶性深、

危害严重、特别是

屡教不改的，该惩

处的依法惩处，发

挥警示教育作用，

还被害人以公平，

示社会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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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出行越来越依赖交通工具，“好

意同乘”现象也越来越多。但如果在搭便车的

过程中意外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责

任应该如何划分？好意搭载他人的司机是否

应承担赔偿责任？近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

人民法院就受理了一起因“好意同乘”发生事

故而引发的案件，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

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法院查明，2023年4月19日，王某与朋友

张某约定共同前往郑州参加化妆品展销会，王

某驾驶私家车无偿搭载张某，车辆行驶至某路

口左转弯时撞在路边护栏上，造成张某左侧多

发肋骨骨折。事故发生后，张某被送往医院救

治，住院13天。经查，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张某将驾驶人王

某及某保险公司诉至巨野法院，主张医疗费、

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24万余

元。另查明，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车辆驾

驶人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鉴

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载明，张某的伤情

构成十级残疾，所需营养期为60天，护理期为

60天。

王某辩称，无偿让别人乘坐顺风车却出现

交通事故，自己也很自责后悔，同时也感到心

里委屈，自己本来是出于好心让对方搭车，且

自身不存在故意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

故发生纯属意外，结果却被诉赔偿，从情理角

度无法接受。

某保险公司辩称，张某主张的各类费用较

高，事故车辆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

公司应在驾驶人王某的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考虑到此案属

于好意搭乘，双方虽对赔偿金额争议较大，但

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遂主动开展调

解工作。

案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双方陈述等环

节，承办法官多次通过“线上”和“线下”的途径

充分听取双方意见，耐心细致地向双方释法明

理，首先肯定了驾驶人王某的善意行为，向其

讲明案件的适用法律，详细解释“好意同乘”中

驾驶人并非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劝说张某充

分考虑王某乐于助人的好心，适当作出让步，

减轻王某的赔偿责任，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而

寒心。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某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及附加险

限额内赔偿5万元后，王某分期向张某支付

7.5万元。

“好意同乘”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好意同乘”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搭便车”“搭顺风车”，是指驾驶人基

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或允许

他人无偿搭乘的情谊行为，对于维持人际关系

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

及倡导绿色出行具有积极意义。

“好意同乘”具有三个特征，一是

非营运性，同乘人搭乘的是非营运性

机动车辆，运营性机动车不属于此范

围；二是无偿性，“好意同乘”是一种无

偿搭乘行为，不以收取报酬为目的；三

是非约束性，“好意同乘”属于好意施

惠，它是一种事实行为，并非民事法律

行为，故基于“好意同乘”意思表示而

形成的合意不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

“好意同乘”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

因此并非所有的无偿搭乘都是“好意同乘”，比

如商场的免费班车、中介免费开车带人前往楼

盘看房等，均不属于“好意同乘”。虽然“好意

同乘”本身是一种情谊行为，双方并无建立法

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但搭乘者无偿或以较小成

本乘坐他人车辆，并不意味着其甘愿冒一切风

险。因此，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的情谊行为，

驾驶人员负有保障搭乘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安全注意义务。

民法典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条款规定了

“好意同乘”的减责原则，是为弘扬中华民族乐

于助人的优良传统美德，如果驾驶人必须全面

赔偿其无偿搭载行为产生的侵权损害，不符合

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和司法期待，亦不利于传播

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但驾驶人具有侵权的

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能以“好意同乘”作为减

责事由。

王某虽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责，但其驾驶

的机动车为非营运车辆，驾驶过程中也没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且基于其搭乘的无偿

性、善意目的性，已构成“好意同乘”，应当减轻

赔偿责任。此案的成功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

激化和升级，真正做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

法官提醒，驾驶人在无偿搭载他人时，对

乘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仍负有保障义务，在驾

驶的过程中更应审慎注意，安全驾驶。同时搭

乘人也需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准备，不要让一

次好意演变成一场诉讼。

（梁平妮 张婉青 周莹莹）

““好意同乘好意同乘””出事故出事故 赔偿责任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谁来承担

4月13日，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

机降落在湖北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首

批130名中国籍涉赌诈违法犯罪嫌疑

人被我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这是今年以来中柬警方组织开展的首

批遣返押解任务，拉开了两国警方联

合打击涉赌诈违法犯罪的帷幕。

近年来，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境赌

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犯罪，中柬警

方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不断深化打击

工作，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在前期

工作基础上，按照全国打击治理跨境

赌博工作部署，我公安机关会同柬埔

寨警方近日组织开展了打击涉赌诈违

法犯罪联合行动。行动中，柬警方捣

毁了多个位于西哈努克市的赌诈窝

点，抓获了一大批中国籍违法犯罪嫌

疑人，查获一批涉案服务器、电脑、手

机等作案工具。在公安部指挥下，湖

北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柬埔寨，会

同柬警方开展遣返押解工作，自即日

起以民航包机形式分批将上述人员押

解回国。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

关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

务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

坚决铲除涉我赌博、诈骗窝点，依法缉

捕犯罪嫌疑人，坚决遏制此类犯罪高

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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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确保债权的实

现，在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时，由担保人承担起

履行债务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然而近日，黄山市

祁门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担保

人已在借条上签名确认却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这

究竟又是为何？

李某与胡某因常年生意往来结识，关系较

好。2020年7月，岳某因项目资金周转不灵，通过

李某介绍向胡某借款7万元用于项目周转，并约定

了还款期限和利息，李某作为担保人也在借条上签

名确认。借款期满后，胡某多次催讨，岳某仅支付了

部分利息，本金一分未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胡

某将借款人岳某

与担保人李某一

同诉至祁门县

法院。

法院经审

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岳某向胡某

借款，已出具借条，载明借款金额7万元，双方之间

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关于李某担保责任，

由于借款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当

时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

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

胡某与岳某的借条上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李某应

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

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

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胡某未在法定

的保证期间内要求担保人李某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人李某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岳某

偿还胡某借款本息，驳回胡某要求李某承担保证

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提醒：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在向债

务人提供借款时，为了多一份保障，往往会要求
债务人提供保证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在债务人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时，债权人往往
会觉得诉讼时效为3年，时间尚多，因而并没有及
时主张权利。其实，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
证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而保证期间是确定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
延长。而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将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因此，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应及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
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
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赵翠红）

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为何无需担责？

4 月 15 日，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经侦大队走进保险企业开展送法宣传活

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面对面讲解、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向在场29家保险

企业代表深刻揭露保险诈骗的犯罪构成和社会危害，以及保险企业如何识别、应对

保险诈骗案件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企业的防范意识，护航保险企业发展。

通讯员 张红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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